振兴区教育局党组关于巡察整改
情况的通报
(社会公开稿)
　　根据区委统一部署，2022年9月19日至2023年3月10日，区委第二巡察组对区教育局党组开展了常规巡察。2023年5月10日，巡察组向区教育局党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一、强化政治担当,履行整改责
　　一是迅速动员部署,研究落实意见。及时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巡察反馈意见落实责任分工,明确整改目标和整改时限,制定整改工作方案。
　　二是加强组织领导,传导压实责任。局党组书记作为整改第一责任人，对整改工作亲自部署、重点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针对巡察反馈意见中指出3项1３个问题，明确责任分工、确保各项整改工作落实到位。
　　二、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推进整改
　　一是加强理论学习,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全会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委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确保教育领域各项工作落实落地；狠抓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切实加强形势预判和风险防控。
二是将抓好巡察整改和抓强党建工作紧密结合，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确保党建工作程序规范，记录完整。完善和落实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制度，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细化党组主要负责人和班子成员的工作责任，切实做到严肃党内生活。
三是抓好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定期开展师德规范专题学习、理想信念教育、师德警示专题教育、教师法治和纪律教育等活动，推动师德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营造崇尚师德、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规范教师职业行为。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定期注册、业绩考核、职称评聘、评优奖励首要要求。将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第一标准，建立师德档案，制定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实行师德考核“一票否决”制。
　　三、巩固整改成效,持续深化整改
　　一是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充分认识巡察整改是全面加
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切实增强局党组的主体责任意识，为全面加强我局党的建设履职尽责。
　　二是完善制度,标本兼治。在抓好问题整改落实的同时，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把约束、监督和预防有机结合起来,避免重蹈覆辙。截至目前，推动建立完善各项制度12个。
四、正在推进整改的问题
针对课后服务费监管不够有力问题，区教育局进行了立行立改，制定《振兴区中小学校课后服务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对下属学校固定资产监管，同时进一步修改完善振兴区教育局财务管理内部控制的基本制度，对所属学校财务工作的规范性进行强化管理。经详细排查，我区课后服务工作仍然存在其它问题，振兴区教育局正在采取措施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起草有关实施意见。
[bookmark: _GoBack]　　教育局和中心党组把此次巡察反馈意见的整改工作与持续改进工作作风、推进提升下阶段教育领域工作、提高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水平等重点工作紧密结合，做到立行立改、统筹推进、长期坚持。通过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抓牢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修改完善相关工作制度、理顺工作程序和抓好民政队伍建设，实现立行立改工作成果常态化、长效化。做好向党内和社会公开整改情况的工作，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方式:电话2027388;地址：振兴区桃源街67号；邮政编码1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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